
安徽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文件
院政字〔2017〕20号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六至十二级

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分级细则

根据《安徽财经大学 2016-2019 年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与分级聘任工作实施

办法》、《关于公布教学单位 2016-2019 年专业技术主体岗位评审分级指标的

通知》文件精神，本着公平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特制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六至十二级各级岗位（除直进讲师八级人员）的聘任分级细则。

一、组织机构

（一）学院成立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任工作小组，成员由单位党政领导和

教授委员会成员组成。负责制定本学院六至十二级各级岗位的聘任分级细则、

负责审核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和五级副教授及八级讲师直进拟聘人员申报材料，

负责在学校核定的指标结构内评定六至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拟聘人员，工作小

组负责监督岗位聘用过程，接受教职工的申诉和投诉，并就投诉和申诉进行调

查，提出意见。

（二）学院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任工作会议由组长负责召集，出席会议人

数须达到岗位分级聘任工作小组成员三分之二以上方为有效。

二、分级聘任对象



学院分级聘任考核对象为副高六级、七级，中级八级、九级、十级，初级

十一、十二（除讲师直进八级人员外）。

三、岗位聘用条件

（一）基本条件

受聘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必须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

素质、职业道德和团结协作精神，身体健康，积极为学校教学、科研、学科专

业建设服务，完成基本教学和科研工作量。

（二）原级申报

第二轮聘期内（2013 年 7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年度考核合格和聘

期考核基本合格及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可按原聘任职级申报；聘期内职称晋升

或降级的，可按调整后的相应职称聘任职级申报。

（三）晋级申报

坚持梯次晋级申报，申报高一级岗位须在原级岗位上任满一个聘期，且符

合以下任职年限：

晋级申报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任现职年限须满 3 年；

晋级申报八级专业技术岗位的任现职年限须满 4 年；

晋级申报九级专业技术岗位的任现职年限须满 3 年；

晋级申报十一级专业技术岗位的任现职年限须满 3年。

四、各分级岗位聘用基本原则

1.原级聘任

原级申报的人员，依照原级申报条件，经院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任工作小

组评审同意，予以聘任。





附 1：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6-2019 年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任工作小组名单

组 长：吴永夺 夏万军

副组长：张家迎 戴道明 徐 勇

成 员： 王平水 汪卫霞 周森鑫 周 健 郑兵云 郑丽琳

胡笑梅 殷仕淑 常 郝 魏瑞斌

秘 书：霍雨佳(兼)

附 2: 工作安排

时间节点 主要事项

10月 18日-20日 通知组织个人申报

10月 23日-24日 个人申报材料审核

10月 25日 报送材料

11月 6 日-9日 工作小组讨论

11月 10日
工作小组召开会议，根据指标确定分级聘任

结果

11月 11日-15日 分级聘任公示

11月 15日 聘任结果上报


